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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北京市财政局机构设置 
办公室 

协调、处理局机关日常政务；起草和修改有关

重要报告和文件；负责有关重要会议的组织；统一

管理财政信息、宣传和新闻发布工作；负责公文、

机要、档案、保安、值班、信访等工作；负责局机

关财务和国有资产管理工作等。 

其职责如下： 

1、根据中央、北京市政府的要求和局党组统一

的工作安排，负责局内政务的综合协调和服务工

作。 

2、负责起草和修改有关重要报告和文件；拟

定、分解全局年度主要工作计划。草拟、修定局内

各单位职能界定方案。编印全局岗位责任制，检查

岗位责任制完成情况和收支分析会决定事项的办理

情况，印发《局内情况通报》。 

3、负责全市财政工作会议及有关会议的组织工

作；办理局督办党组会决定的各项具体工作；编写

局大事记。 

4、负责财政信息的组织、利用和管理工作，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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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定期制发信息需求要点，培训信息员；编辑出版

《北京财政信息》(普刊、增刊)等内部刊物；负责

向市委、市政府和财政部报送重要信息。 

5、统一管理财政系统新闻宣传工作，制定新闻

宣传工作要点；审查修改重要宣传稿件；组织、策

划全局性重大活动的宣传报道。 

6、负责机关公文的收发、运转及机要文电的管

理；负责公文文稿的审核、公文办理的检催和督

查，催办市委、市政府确定的财政工作事项，按期

向市政府报送“折子工程”完成进度，编写《公文

摘编》，组织和督办人大代表议案、建议和政协委

员提案的办理工作。 

7、负责管理机关档案，健全档案管理制度，指

导检查各单位文书、会计档案立卷、归档工作；负

责全局归档案卷的接收、整理和档案借阅工作。 

8、负责全局总值班工作，安排值班，管理会议

通知，编印《局领导活动》。 

9、负责处理人民来信、接待人民来访工作，组

织和督查有关单位认真处理有关信访事项。 

10、负责局机关及所属事业单位的经费预决算

工作，拟定相关财务管理办法，管理和审批局机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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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项经费的使用，监督指导局属各单位的财务工

作，培训局属单位财务人员；负责机关国有资产管

理、政府采购及物资供应等方面的经费管理工作；

协调有关机关后勤工作。 

11、办理局领导交办的其他事项。 

联系电话：88549411 

邮件地址：bgs@bjcz.gov.cn 

预算处 

贯彻中央及市委、市政府关于预算编制和预算

管理的总体方针，拟定编制年度预算的指导思想和

原则；提出增收节支和平衡财政收支的政策措施与

建议；负责编制年度市级预算草案(含预算外资金收

支计划)；报告全市预算执行情况；汇总审定市级各

部门人员经费、公用经费支出标准和定额；审查批

复市级部门预算；统一管理财政专项资金项目库；

统一办理调整预算事项的审核报批；指导区县预算

管理工作；拟定市对区县财政转移支付制度，办理

转移、支付手续；审核、汇总全市财政预、决算；

审核、汇总编制全市预算外资金决算；承担与市人

大财经委和人大常委会的有关联络工作；负责审计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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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本级财政预算执行的联络工作；负责统一组织指

导预算管理信息网络体系的建设。 

其职责如下： 

1、分析预测北京市国民经济的运行情况及预算

收支执行情况，拟定编制下一年度预算的指导思想

和具体要求，负责编制市级年度财政预算草案(含预

算外资金收支计划) 

2、负责编制全市收支旬、月报，分析和报告全

市预算执行情况。 

3、负责审定市级各部门人员经费、公用经费支

出标准和定额；统一管理专项资金项目库。 

4、承担与市人大财经委员会有关预算事项的联

络工作，负责起草年度人代会报告及市级预算草案

编制说明。 

5、负责将人代会批准的年度预算，批复到各预

算单位。 

6、负责市级财政调整预算的申报和预算追加追

减工作，提出年度预算超收分配使用的建议。 

7、拟(修)定罚没收入的有关管理制度，负责罚

没收入、支出管理工作。 

8、负责市与区、县财政体制调整及预算管理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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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，办理市对区县年终结算事项。 

9、承担同级审计、审计署京津冀特派办及财政

部驻北京专员办事处对市级财政审计检查的联络工

作。 

10、协助综合处对外提供财政预算执行的总体

情况及数据。 

11、制定全市预算管理信息网络规划，指导区

县预算管理信息系统建设。 

12、办理局领导交办的其他事项。 

联系电话：88549461 

邮件地址：ysc@bjcz.gov.cn 

行政政法 

主要任务是：贯彻执行财政部《行政单位财务

规则》，牵头制定实施细则，研究解决实施中的重

大问题；负责制定行政性经费(包括行政、政法)的

财务管理制度；负责制定部门、单位和项目资金使

用的财务管理办法；提出行政性经费开支标准和定

额；会同分管部门研究提出下年度预算安排和专项

资金支出预算建议；负责监督管理归口部门预算的

执行；对专项资金追踪问效，监督项目实施中资金

的管理使用情况，进行项目完成后的效益考核；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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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批复分管部门和单位的年度财务决算；拟定政府

公共财产管理的规章制度并监督执行；负责北京市

行政单位国有资产的产权界定、清查登记、划转、

转让等项工作。 

其职责如下： 

1、负责掌握分管部门业务的全市基本情况，并

参与分管部门行业发展规划和相关政策制度的研究

制定工作。 

2、贯彻执行财政部《行政单位财务规则》，牵

头制定和修定有关实施细则；负责制定北京市行政

性经费的财务管理制度；制定部门、单位和项目资

金使用的财务管理办法；研究提出综合性开支标准

和行政性经费开支标准及定额。 

3、负责区县有关专款的分配下达，制定相关的

资金管理办法，并监督执行。 

4、指导分管部门和单位提出编制部门预算的建

议；审核提出分管部门和单位有关追加预算的意

见；配合预算处审定部门预算，编写预算批复说

明；督促分管部门和单位及时批复所属单位预算。 

5、会同分管部门和单位提出经费开支标准和预

算定额的建议，研究下一年度事业发展的重点，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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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下年度预算编制需考虑的主要因素。 

6、协助分管部门和单位建立财政支持的项目

库，组织分管部门和单位进行项目的可行性研究，

提出预算安排的重点和顺序。 

7、监督和分析分管部门和单位的预算执行情

况；对专项资金跟踪问效，监督项目实施过程中资

金的管理和使用，进行项目完成后的效益考核；审

核批复分管部门和单位的年度财务决算。 

8、参与北京市行政性单位收费项目的批复和标

准的确定，参与行政性单位人员的编制管理。 

9、研究落实财政部关于各类因公出国人员(包

括驻港澳地区人员)的工资、生活待遇标准和费用开

支标准；研究落实财政部关于来华外宾、专家及我

方接待人员的生活待遇及费用开支标准。 

10、拟定政府公共财产管理的规章制度并监督

执行，负责北京市行政单位国有资产的产权界定、

清查登记、划转、转让等项工作。 

11、负责实物库的管理工作。 

12、办理局领导交办的其他事项。 

分管的预算部门包括： 

中共北京市市委、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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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会、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

会议北京市委员会、北京市监察局(市纪检委)、北

京市公安局、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、北京市国家

安全局、北京市国家安全三局、北京市人民检察

院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、北京市司法局、北京市

民族事务委员会、北京市财政局、北京市人事局、

北京市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、北京市审计局、北京

市地方税务局、北京市统计局、北京市工商行政管

理局、北京市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、北京市监狱管

理局、北京市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、北京市机

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、北京市国家保密局、中共北

京市委员会党史研究室、北京市归国华侨联合会、

北京西站地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、北京市人民政府

机关事务管理办公室、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

会、北京市人民政府天门地区管理委员会、北京市

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、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

北京市委员会、中国民主同盟北京市委员会、中国

民主促进会北京市委员会、中国民主建国会北京市

委员会、中国农工民主党北京市委员会、中国致公

党北京市委员会、九三学社北京市委员会、台湾民

主同盟北京市委员会、北京市工商联合会、北京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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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埔军校同学会、北京市台湾同胞联谊会、北京市

人民对外友好协会、北京市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、

北京市消防局、北京市政法管理干部学院、北京组

织人事科研所、北京市投资服务中心、中国国际贸

易促进委员会北京分会、北京市青年宫、北京市卫

戍区、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北京市总队、北京市

法学会、北京市律师协会、北京市劳动教养工作管

理局、北京社会主义学院、北京市总工会、首都绿

化委员会、北京市人民政府口岸办公室、北京市政

府外事办公室、北京警卫局。 

市委(市委对台办公室、市委下属团市委等事业

单位)、中共市委党史研究室、市思想政治研究会、

市青年宫、市人民政府(市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、市

外事办公室、节能办)、市地方志编委办公室、市机

关事务管理办公室、市人大常委办公厅、市政协办

公厅、市人民检察院、市司法局、市政法管理干部

学院(司法局技校)、市法学会、市律师协会、市监

狱管理局、市劳教工作管理局、市监察局、市保密

局、市外经贸委(出国劳务人员培训中心)、市政府

口岸办公室、外商投资服务中心、中关村科技园区

管委会、市人事局(北京组织人事研究所、市职称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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革办公室、市职称考试中心、市对外贸易服务中

心)、市天安门地区管理委员会(天安门市容环卫监

察所、北苑会议中心)、西客站地区管委会、市统计

局(市统计干部培训中心、市统计局干部学校)、市

财政局(市财政局培训中心、财会人员服务中心、市

财政学校、中华会计函授学校、票据中心)、市地方

税务局、市审计局、市工商局、市编委、市总工

会、市人防办、市归国华侨联合会、市民革、市民

盟、市民进、市民建、市农工民主党、市致公党、

市九三学社、市台盟、市台联、市工商联、市对外

友协、市民委(市宗教局)、市侨办、市黄浦军校同

学会、团市委、市妇联、市公安局(含公交公安分

局、地铁公安分局、市外来人口管理办公室、市限

养犬办公室)、经济民警总队、市公安交通管理局、

市国家安全局、市国家安全第三局、市高级人民法

院、武警北京总队后勤部、市卫戍区总后勤部军需

部、北京节能技术服务中心、市经委代管户、国际

贸易促进委员会北京分会、市消防局(消防科学研究

所)。 

联系电话：88549857 

邮件地址：xzzf@bjcz.gov.cn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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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科文处 

教科文处主要任务是：负责制定事业性经费的

财务管理制度，按照财政部下发的《事业单位财务

规则》，结合我市实际情况牵头修订实施细则；会

同分管部门研究提出经费开支标准、定额、下年度

预算安排和事业发展专项资金支出预算建议；对专

项资金追踪问效，监督项目实施中资金的管理使用

和配套到位情况，进行项目完成后的效益考核；制

定部门、单位和项目资金使用的财务管理办法；审

核分管部门和单位的年度财务决算，其职责如下： 

一、负责掌握分管部门全市的基本情况，参与

分管部门行业发展规划和相关政策制度的研究制

定；研究并提出财政不断优化事业支出结构，支持

北京市教科文事业发展的政策建议。 

二、负责牵头制定北京市事业性经费的财务管

理制度，按照财政部下发的《事业单位财务规

则》，结合北京市实际情况制定《北京市事业单位

财务管理制度》及实施细则修订工作。 

三、指导分管部门和单位提出部门预算编制建

议；审核提出分管部门有关预算调整追加的意见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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配合预算处审定部门预算，编写预算批复说明；督

促分管部门及时批复所属单位预算。 

四、会同分管部门和单位提出经费开支标准和

预算定额调整的建议，研究分年度事业发展重点，

提出分年度预算编制需考虑的主要因素。 

五、协助分管部门和单位建立部门预算财政支

持项目库，组织其进行项目的可行性研究，提出预

算安排的重点和顺序。 

六、监督和分析分管部门和单位的预算执行情

况；对专项资金追踪问效，监督项目实施过程中资

金的管理和使用，进行项目完成后的绩效考核；协

助审核分管部门和单位的财务决算。 

七、会同有关部门分配下达区县专款的，制定

市对区县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，并监督其执行。 

八、办理局领导交办的其他事项。 

九、分管的主要部门包括： 

北京市教育委员会 

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

北京市文化局 

北京人民艺术剧院 

北京市文史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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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文物局 

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

北京市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 

北京市广播局 

北京市新闻出版(版权)局 

北京市体育局 

北京市档案局(含市档案馆) 

北京市地震局 

北京市社科院 

北京市社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

北京市社会科学哲学规划办公室 

北京社会心理研究所 

北京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

北京市规划委员会 

中共北京市委前线杂志社 

北京市市委党校(行政学院) 

北京市工委党校 

北京市市信息化工作管理办公室 

北京市无线电管理局 

北京市知识产权局 

北京报业集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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